附件九
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审核表
	培养单位
名称
	

	专业名称
	
	学位类别
	

	培
养
单
位
	意
见
	[bookmark: _GoBack]同意附表所列    名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。
  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养单位（公章）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教
务
部
	意

见
	经复核，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附表所列本科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士学位。
  负责人（签章）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校
学
位
评
定
委
员
会
	意

见
	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2026年年6月25日会议表决，同意授予附表所列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。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（公章）


	备
注
	


说明：请按专业分别填写此表，一式三份，分别留存培养单位、教务部、校档案馆。
